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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8 月 27 日， 新加坡东南外海的姐妹岛海域风平浪静。 24 岁的洪书

宣带着 22 岁的未婚妻石清菊， 乘坐船夫尤索夫的舢板， 前往这片著名的潜水胜

地采集珊瑚。 谁也未曾料到， 这场看似浪漫的海底之旅， 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

杀陷阱。 石清菊下水后离奇失踪， 遗体至今下落不明， 但这起新加坡司法史上首

例“无尸谋杀案”， 却凭借环环相扣的间接证据， 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 成为新

马地区法治进程中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经典判例。

□ 尚法斋

新加坡首起

无尸谋杀案的司法突破

珊瑚海下的死亡陷阱

爱情假象

1939年出生的洪书宣， 来自新

加坡中产家庭， 自幼接受优质英文

教育， 智商高达128， 以优异成绩

获得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 曾

被誉为“天赋异禀的才子”。

洪书宣的人生本应顺风顺水。

他曾接受教师培训， 后凭借政府奖

学金参与飞行员训练， 还涉足赛车

领域， 1961年参加新加坡大奖赛并

获得第十名。 然而， 性格中的浮躁

与偏执却让他一步步走向歧途。 飞

行训练期间， 他多次违规操作、 擅

自低空飞行， 最终被解雇并吊销飞

行执照； 赛车生涯刚有起色， 便因

驾车撞死行人被判罚款， 虽侥幸逃

脱牢狱之灾， 却已暴露其漠视生命

的本性。 更严重的是， 他挥霍无

度、 嗜赌成性， 不仅因入室盗窃被

判缓刑， 还因巨额债务于1962年10

月被法院列入破产名单， 陷入走投

无路的境地。

命运的轨迹于1963年5月悄然

交汇。 洪书宣在一家酒吧结识了22

岁的女服务员石清菊。 与洪书宣的

优渥家境不同， 石清菊的人生布满

坎坷： 自幼丧父， 小学三年级便辍

学打工， 16岁奉母命成婚， 育有一

儿一女后离异， 孩子的监护权归前

夫所有。 底层生活的艰辛让她对美

好生活充满渴望， 而洪书宣的出

现， 恰好契合了她对白马王子的所

有想象———英俊潇洒、 能言善辩、

出手阔绰， 还对她关怀备至、 甜言

蜜语不断。

石清菊很快深陷这场虚假的爱

情漩涡， 坚信自己终于苦尽甘来，

迫切想要嫁给洪书宣。 而洪书宣看

似殷勤的背后， 实则隐藏着致命

阴谋。 两人确立关系并同居后，

他以婚后保障为由， 说服石清菊

在三份意外保险单上签字， 投保

总额高达45万新元 （约合今数千

万元人民币）， 并指定自己的母亲

为唯一受益人。 彼时的石清菊毫无

防备， 误以为这是未来婆婆对自己

的认可， 却不知这份保险早已沦为

催命符。

阴谋的苗头早已显现。 投保后

不久， 洪书宣曾驾驶跑车带石清菊

前往郊外野餐， 途中车辆突然失控

撞向山壁， 而撞击最严重的正是石

清菊乘坐的副驾驶位。 幸运的是，

石清菊仅受轻伤， 侥幸逃过一劫。

但她并未察觉这场意外的蹊跷———

作为经验丰富的赛车手， 洪书宣怎

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驾驶错误？ 事实

上， 这正是他首次谋杀尝试的失

败， 而不死心的他， 很快策划了更

为周密的潜水谋杀计划。

1963年8月26日， 石清菊其中

一份15万保额的保单即将到期， 洪

书宣特意提前续缴保费， 并将保险

有效期延长了五天。 次日一早， 他

便以观赏海底珊瑚为由， 带着毫无

潜水经验的石清菊租船前往姐妹

岛。 出发前， 他精心准备了全套潜

水装备， 包括三个氧气瓶、 两双脚

蹼、 两把刀、 一把小斧头及潜水呼

吸器， 甚至特意在石清菊的潜水腰

带上挂了小斧头和匕首， 为后续谋

杀行动埋下伏笔。

海底失踪

姐妹岛由一大一小两座岛屿组

成， 中间水道涨潮时水深可达12

米， 水流湍急， 虽风景秀丽， 却对

潜水者的技术要求极高。

1963年8月27日下午2时30分，

洪书宣、 石清菊与船夫尤索夫抵达

姐妹岛海域， 洪书宣要求船夫在两

岛之间下锚———这里远离航道、 人

迹罕至， 成为他实施谋杀的绝佳地

点。

下水前， 洪书宣为石清菊穿戴

好潜水装备， 还在她身上绑了一根

牵引绳， 安抚道： “还记得我教你

的技巧吧？ 你先下水， 我随后就

来， 别怕， 有我在。” 尽管石清菊

仅有几次潜水练习经历， 内心满是

不安， 但在爱人的承诺下， 还是鼓

起勇气独自跳入海中。 十分钟后，

石清菊浮出水面， 洪书宣为她更换

了一个氧气瓶， 再次让她独自下

水———这一次， 她再也没有回来。

留在船上的洪书宣并未如约下

水， 反而向船夫尤索夫表示， 自己

的氧气瓶阀门出现故障、 持续漏

气， 邀请尤索夫一同检修。 两人折

腾许久， 始终未能修好装备。 就在

此时， 洪书宣故作镇定地拉了拉牵

引绳， 却发现绳子轻飘飘的， 毫无

重量。 他迅速将绳子拉上船， 另一

端早已空空如也， 石清菊已然消失

在茫茫大海中。

“她人呢？” 洪书宣转头询问

尤索夫， 两人在水面搜寻良久， 始

终未见气泡或人影。 按照尤索夫的

建议， 二人立即前往附近的圣约翰岛

报警， 岛上的五名渔民主动协助搜

救。 然而， 尽管渔民与随后赶到的皇

家海军蛙人开展了三次大规模水下搜

索， 覆盖了周边15米深的海域， 却始

终未能找到石清菊的踪迹， 仅在案发

第六天， 于海底发现了一只属于石清

菊的脚蹼。

这只脚蹼成为首个关键疑点。 专

家鉴定后发现， 脚蹼的头尾两端有明

显利器切割痕迹， 切口整齐， 绝非意

外断裂。 对于毫无潜水经验的石清菊

而言， 失去一只脚蹼意味着无法在湍

急水流中保持平衡， 极易惊慌失措，

最终溺水身亡。 更令人起疑的是， 洪

书宣在整个搜救过程中表现得异常冷

静： 既未下水参与寻找， 也未流露出

丝毫焦虑， 反而在前往报警的途中，

平静地脱下游泳裤、 换上便服， 仿佛

这场失踪与他毫无关联。

真正让警方将案件定性为谋杀

的， 是洪书宣后续的反常举动。 在石

清菊失踪不足24小时、 警方尚未确认

其生死的情况下， 洪书宣竟迫不及待

地联系了三家保险公司， 宣称石清菊

已经身亡， 要求立即支付保险赔偿

金。 他甚至聘请律师， 催促相关部门

尽快出具死亡证明， 其急于获取巨额

保险金的嘴脸暴露无遗。 警方由此断

定， 这绝非一起简单的潜水意外， 而

是蓄谋已久的谋杀案， 并将洪书宣列

为唯一嫌疑人， 于1963年9月6日正式

将案件升级为谋杀调查。

然而， 案件的侦破之路布满荆

棘。 当时的新加坡乃至马来西亚地

区， 从未有过无尸定谋杀罪的先例，

缺乏尸体与尸检报告， 意味着没有直

接证据证明石清菊的死因， 也无法直

接确认洪书宣的杀人行为。 此外， 洪

书宣自始至终坚称自己无罪， 辩称石

清菊是因潜水经验不足， 在水流中迷

失方向不幸遇难， 而自己的保险理赔

行为只是提前准备。 面对这个智商高

达128、 熟悉法律知识的嫌疑人， 警

方必须依靠间接证据， 构建起无懈可

击的证据链。

无尸定罪

经过一年多的缜密调查， 警方收

集到16项关键间接证据， 于1964年12

月21日正式以谋杀罪起诉洪书宣。 然

而， 受案件特殊性影响， 检方的首次

起诉遭遇波折： 12月29日， 法官以检

方需补充准备材料为由， 暂时撤销谋

杀指控， 但明确表示此举不等于被告

无罪。 仅仅一小时后， 警方再次逮捕

洪书宣， 经过一天拘留后重新起诉，

此次裁判官认可了案件的严重性， 批

准检方延期准备， 并将洪书宣收押于

欧南监狱候审。

1965年4月26日， 洪书宣谋杀案

在新加坡高等法院开庭审理。 这是一

场注定被载入史册的审判———它不仅

是新加坡独立前夕的重大刑事案件，

更是新马地区首例仅凭间接证据起诉

的无尸谋杀案。庭审现场座无虚席，民

众与媒体争相见证这场“不可能的审

判”， 而洪书宣自始至终面带微笑，自

信满满地认为，没有尸体就无法定罪，

警方拿不出直接证据将他绳之以法。

检方在庭审中摆出三大核心证据

链， 层层递进地揭露了洪书宣的谋杀

预谋： 其一， 动机明确。 洪书宣案发

前已濒临破产， 却为石清菊投保巨额

保险， 且在保单即将到期时特意续

期， 案发后24小时内便急于理赔， 谋

财害命的意图显而易见； 其二， 行为

反常。 作为经验丰富的潜水者， 洪书

宣明知石清菊技术拙劣， 却坚持让她

独自下水， 自己则以装备故障为由留

在船上制造不在场证明， 且搜救过程

中异常冷静， 与常理相悖； 其三， 物

证佐证。 海底发现的切割脚蹼证明石

清菊的失踪并非意外， 而是人为导

致， 而洪书宣携带的斧头、 匕首等工

具， 均具备切割脚蹼的条件。

船夫尤索夫的证词成为关键人

证。 他在法庭上详细陈述了案发全过

程， 包括洪书宣让石清菊独自下水的

反常行为、伪造装备故障的细节，以及

搜救时的冷漠态度。尤索夫还提及，此

前曾多次载二人潜水， 石清菊始终只

敢在水面漂浮， 从未独自深潜， 进一

步印证了洪书宣的刻意安排。

面对检方的完整证据链， 洪书宣

试图狡辩： 他声称保险是石清菊自愿

投保， 理赔行为属于正常流程； 装备

故障确有其事， 未能下水纯属意外；

脚蹼上的切割痕迹可能是海底岩石或

鱼类所致。 但法官与陪审团显然不认

可这些牵强的说辞。 1965年5月18日，

经过两小时的闭门讨论， 七人陪审团

一致作出有罪裁决， 洪书宣因谋杀罪

被判处绞刑。 法官在判决书中强调：

“间接证据已形成完整链条， 排除了

所有合理怀疑， 足以证明被告的谋杀

行为成立。”

洪书宣并未放弃， 提起上诉， 并

向新加坡总统申请特赦， 却均被驳

回。 1967年2月6日清晨， 洪书宣在被

执行绞刑， 直至死亡， 他始终未承认

自己的罪行， 也未透露石清菊遗体的

下落。

这起案件的判决， 成为新马地区

法治史上的里程碑。 它确立了间接证

据足以定谋杀罪的司法原则———只要

证据链完整、 逻辑严密， 能够排除合

理怀疑， 即便没有尸体， 也可认定谋

杀罪名成立。 此后， 该判例被新马两

国法院多次引用， 推动了司法体系对

间接证据的认可与规范， 为后续类似

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